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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53/2016/TT-BTC号公告有关于修订企业会计制度 

于2016年03月21日，财政部颁布第53/2016/TT-BTC号公告修订、补充第200/2014/TT-BTC号公告中企业会计制度指

南之若干条文。 

据此，当处分、转让交易性证劵（按证券类别），交易性证券之成本按照先进先出法或加权平均法其中之一来确

定。 

企业务必贯彻采取已选用的计算法以计算整财务年度的交易性证券之成本。 

若更换交易性证券之成本计算法，企业务必依据会计准则之规定进行列报及说明。 

同时，第53/2016/TT-BTC号公告亦修订、补充第200/2014/TT-BTC号公告中之许多规定，例如：汇兑率确定原则、

会计凭证内容务必越译等等。 

据此，少发生或屡次发生而内容不相同的凭证则需翻译会计凭证的全部内容；屡次发生且内容相同的凭证，第一版

本务必全部翻译，自第二版本仅需翻译主要内容，例如：凭证名称、制单单位与个人名称、收取凭证交易内容之单

位与个人名称、在凭证上签名者之职务等等。翻译者务必签名、写出全名及对越文内容承担责任。 

然而，附加会计凭证之资料如：各种合约、附加付款凭证资料、投资项目文

件、结算报告以及其他相关资料不需翻译成越文，除非国家职权机关另有要

求。 

与此同时，财政部亦修订汇兑率确定原则。据此，买卖外币业务之实际交易

汇率（外币买卖即期合约、定期合约、期货合约、期权合约、掉期合约）是

指企业与商业银行签署外币买卖合约之汇率。 

若合约不详细规定付款汇率：企业则根据实际交易汇率来记帐。 

除上述实际交易汇率之外，企业可选用近似于企业经常进行交易的商业银

行所公布的平均汇款买卖汇率之汇率作为实际交易汇率。近似汇率务必保持

与平均汇款买卖汇率差异幅度不超过+/-1%。 

第53/2016/TT-BTC号公告自颁布日起生效并适用于自2016/01/01日起或往后

的财务年度。 

各企业方可依第53/2016/TT-BTC号公告第1条之规定而为2015年度财务报告

选用汇兑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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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6年04月15日，越南央行已颁布第05/2016/TT-NHNN号公告（简称第05号公告）修订、补充越南央行于2016年

02月26日第03/2016/TT-NHNN号公告之若干条文以指导企业借贷、偿还国外贷款的外汇管理之内容。 

据此，第05号公告已修订、补充第03/2016/TT-NHNN号公告之若干规定，包括： 

修订上述规定之事项对企业在以进口货物延期付款形式偿还国外贷款活动创造便利条件并同时协助各信用组织之经

营活动。 

本公告自2016年04月15日起生效。 

2. 关于企业借贷、偿还外国贷款的外汇管理之指南 

其是税务总局于2016年03月21日已颁布第1166/TCT-TNCN号公函指南内容。据此，差旅费

报销款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得以归类为合理费用且计算个人所得税时亦得归类为合理扣减

之收入。 

同时，若在下列文件中载明享有条件及享有额度，个人电话费款项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得

以归类为合理费用且计算个人所得税时得以归类为合理扣减之收入。 

 劳动合约。 

 劳动集体契约。 

 公司、总公司、集团之财务规制。 

 董事长、总经理、经理建立之奖励制度。 

此外，若单位已付给职工之电话费超过标准规定额度，其超额部分则务必计入个人所得税

之应税所得。 

i) 修订、补充第4条关于进口货物延期付款形式之国外借贷活动管理原则； 

ii) 修订、补充第24条第2款关于借方则是国外直接投资之企业的借贷、偿还

国外贷款帐户的规定； 

iii) 修订第28条关于更换实施国外贷款之帐户； 

iv) 修订第32条关于以进口货物延期付款形式汇款偿还国外贷款之作业； 

v) 修订、补充第34条第2款有关国外贷款而非透过借贷、偿还国外贷款帐户

进行的汇款作业。 

3. 个人所得税应税前可扣除之差旅费、电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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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经常性投资活动税务之新指南 

在運營正在运营企业若在自2009年至2013年阶段进行经常性投资，其经常性投资活动（非属投资扩大之项

目）则享有投资项目正适用之企业所得税优待。 

此是财政部在第4769/BTC-TCT号公函指导省市级税务局之基本内容。 

据指导内容，经常性投资活动是指经常透过三项独立性资金来源其中之一来投资增购机器设备加入正在享有

企业所得税优待之投资项目的活动，包括： 

 

1- 企业固定资产折旧基金； 

2- 税后利润再投资用途； 

3-  向国家管理机关注册的投资资本范围内的资金用途。 

 

 

据财政部所颁布之规定，经常透过上述资金来源来投资增购机器设备的举动务必保证不增加生产经营效率，

而是依照正在享有企业所得税优待之项目已注册或得到核准的经营项目。 

1- 若投资证书/投资执照已载明项目规

模，经常性投资活动规模与已核发之投

资证书相比有所增加则不视为经常性投

资并不得享有企业所得税优待。 

2- 若投资证书/投资执照无载明项目规

模或各单位仅经常增购、替换机器设备

而非属获得核发投资证书之对象，则不

适用此标准。 

3- 若企业进行经常性投资而生产经营效

率与投资证书/投资执照相比有所增加，超越其投资证书/投资执照已载明之生产经营效率的部分所带来的利益

则不得适用企业所得税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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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追缴陈年累计工会经费之费用认列指南 

税务总局于2016年04月14日已颁布第1564/TCT-DNL号公函予以指导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税所得前认定合理费用

之指南。 

据此，对于新建立工会组织且已按郡级工会要求补缴陈年累计工会经费的公司，若严格执行工会法及第

191/2013/ND-CP号法令，陈年累计工会经费之补缴部分则得以归类为合理费用并在实缴企业所得税当年度得以

税前扣除。 

依据第191/2013/ND-CP号法令，无论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工会经费之缴费比例均为2%且

按月份职工强制性投保薪资计提及缴交。 

依据越南总工会已颁布之第271/QD-TLD号决定函，企业旗下之管理干部及会计干部若办妥工会

经费的收缴工作则获得工会经费及团费总收取额之1.5%的奖励金。 

6.普通企业（非属加工出口企业类型）暂未需进行制造出口之进口原料年终结算 

 

 

声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法律简讯主要为了提供更多法律信息给予客户。我们已竭力以确保所提供信息的正确性，不过通过此法律简讯

所提供的信息内容未带有绝对全面性，因此采用法律简讯之前贵客户应实现参考专业人士意见。＂ 

这是海关总局于2016年04月05日已颁布第448/GSQL-GQ2号公函中

所提及关于进料制造出口企业应编制结算报告之指南。 

依据2016年04月01日第2646/TCHQ-GSQL号公函第1节之指导内

容，对于进料制造出口类型，企业暂时未需依照第38/2015/TT-

BTC号公告第60条进行编制原材料使用状况结算报告，除了加工

出口企业的进料出口生产活动。 

据此，若公司为普通企业，非属加工出口企业类型，则未需进行

编制制造出口之进口原料结算报告。 


